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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疾病照護品質認證申請注意事項說明 

一、 申請時間 

（一） 第一階段：1 月至 3月。 

（二） 第二階段：7 月至 9月。 

註：建議於預計接受實地訪視日半年前提出申請為原則。 

二、 申請程序 

（一） 請與本會疾病照護品質認證工作小組索取「申請相關表件」。 

（二） 備妥下列資料後，以掛號郵寄（免備文）至本會，本會地址：220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 31 號 5 樓，疾病照護品質認證工作小組

收。 

1. 申請書 1份（正本） 

2. 院方已簽署之契約書乙式 2份（正本），並蓋關防及騎縫章 

3. 醫療機構開業執照 1 份（影本）、負責醫師執業執照 1份（影本） 

4. 申請費、認證費之匯款證明（影本）（需於機構提出申請時完成繳

付） 

5. 各疾病項目申請時須檢附之相關文件 1 份（請參考本認證作業辦法

之申請資格） 

三、 實地訪視安排 

通過申請資格審查者，應於申請後 1年內接受本會實地訪視，本會將

以下表所列原則安排，並與機構共同確認之時間安排實地訪視日。 

項目 申請期間 安排實地訪視之區間 

第一階段 1 月至 3月 7 月至 12 月 

第二階段 7 月至 9月 次年度 1月至 6月 

四、 申報資料繳交方式 

（一） 請於實地訪視日一個月前，以電子郵件方式繳交「疾病照護品質認

證申報資料清單（如附件）」所列項目之電子檔，請寄至本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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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dsc@jct.org.tw。 

（二） 有關申報資料清單所列「疾病相關單位及設備」、「醫療照護成員之

專業證照及訓練」、「疾病照護相關指標資料」、「基準自評表」、

「上次認證之改善事項及建議事項之具體改善計畫及進度報告」

（僅再次認證機構需繳交此項）項目，填寫時請務必使用本會申報

資料格式。 

（三） 申報資料繳交時請依申報資料清單序號，依序放至同個資料夾。 

（四） 申報資料繳交後，不再受理抽換作業，若資料有需要更正，則請機

構於實地訪視時提出說明。 

五、 實地訪視之注意事項 

（一） 請於實地訪視日一週前，以電子郵件方式繳交「機構簡報」電子檔。 

（二） 實地訪視當日請至少安排該部門、中心主任或相關主管陪評，且機

構之「監督或治理團隊」應至少有 1 位代表出席參與「面談」時段。 

（三） 請於實地訪視當日，於「會前會」時段備妥一獨立空間之會議室及

下列資料供委員實地訪視時參考。 

1. 當天疾病相關住院病人名冊（請務必使用本會病歷清單格式） 

2. 當天預做相關手術或侵入性檢查病人名冊（請務必使用本會病歷清

單格式），其中失智症、疼痛照護及小兒髖關節發育不良照護提供

之病人名冊如下： 

(1) 疼痛照護：中度疼痛以上之急、慢性病人，曾依醫院流程啟動跨

領域團隊照護之病人名冊 

(2) 失智症：當天之合併有譫妄或失智症相關精神行為問題之病人名

冊 

(3) 小兒髖關節發育不良照護：當天預做超音波之新生兒名冊 

(4) 心衰竭、氣喘：無須提供此項名冊 

3. 團隊照護名單 6個月內（含當日）至急診就醫之病人名冊（僅慢性

阻塞性肺病、氣喘須提供，並請務必使用本會病歷清單格式） 

4. 6 個月內已出院相關疾病病人名冊（請務必使用本會病歷清單格式，

mailto:dsc@jc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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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髖關節發育不良照護無須提供） 

5. 前一週出生新生兒名冊（請務必使用本會病歷清單格式，僅小兒髖

關節發育不良照護須提供） 

6. 2 年內執行心臟手術之病人名冊（請務必使用本會病歷清單格式，

僅冠狀動脈疾病須提供） 

7. 2 年內心導管介入治療之病人名冊（請務必使用本會病歷清單格式，

僅冠狀動脈疾病須提供） 

8. 2 年內心衰竭治療情形之病人名冊（請務必使用本會病歷清單格式，

僅心衰竭須提供） 

9. 3 年內符合乳癌收案條件之病人名冊（請務必使用本會病歷清單格

式，僅乳癌須提供） 

10. 已選取之治療者資料（實地訪視前另行告知病歷選取條件及份數） 

11. 機構簡報紙本 

12. 機構陪評人員名單 

（四） 疼痛照護及失智症於實地訪視當日之「實地查證及訪談」，將選定 2

至 3 名住院或門診病人接受委員訪談，請機構先徵詢病人接受訪談

意願，並於實地訪視日前回復訪視當日之訪談人數、時間及地點。 

（五） 請於實地訪視當日之「實地查證及訪談」，準備各評量項目所列之

準備文件，若機構已將資訊電子化，亦可提供電腦供委員查詢，並

依據委員安排之路線，協助委員至各單位進行查證及訪談相關人

員。 

六、 費用繳交說明 

（一） 申請費：機構需於提出申請時完成繳交，如未通過申請資格審查則

此款項不予退還。 

（二） 認證費：機構需於提出申請時完成繳交，如未通過申請資格審查則

會退回此款項。 

（三） 行政處理費：機構需於接獲認證結果通知 2 週內完成繳交。 

註：「優惠方案」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修訂 

4 

1. 再次認證機構享有申請費 5折，且免收行政處理費。 

2. 機構同時申請 2 個以上疾病認證項目：免收第 2 個以上之疾病

認證行政處理費。 

七、 認證費退費說明：請參照「疾病照護品質認證契約書」之認證費退費

辦法。 

（一） 機構若未通過申請之資格審查將退回認證費。 

（二） 機構通過申請之資格審查後： 

1. 尚未約定實地訪視日期，且未於一年內完成實地訪視者： 

(1) 於申請日 6 個月內（含）取消申請認證者，扣除 25%認證費用。 

(2) 於申請日 6 個月以上取消申請認證者，扣除 50%認證費用。 

2. 非因第 1點原因而申請認證費退費者： 

(1) 於實地訪視日前 46日（含）以上申請者，扣除 10%認證費用。 

(2) 於實地訪視日前 31至 45日（含）申請者，扣除 20%認證費用。 

(3) 於實地訪視日前 16至 30日（含）申請者，扣除 40%認證費用。 

(4) 於實地訪視當日至 15 日（含）申請者，扣除 50%認證費用。 

註：若有已發生且不可取消之必要成本（如差旅費等），另外加計扣

款。日期計算以實地訪視日前一日之日期為計算基準（實地訪視

日前一日下午 5:00前）。 

（三） 機構變更負責醫師且變更醫療機構代碼者或遷址：一律取消認證申

請並辦理退費，即扣除 20%認證費用。 

（四） 因不可抗力原因（例如天災）致於約定日期無法進行實地訪視者，

得申請全額退回認證費。 

八、 頒證與分享 

對於通過認證之機構，本會將提供「醫療品質學院」數位學習課程點

數 10點，並於每年度成果發表會邀請機構分享經驗，作為業界之標竿

學習，以期提升醫療照護之服務品質。 

九、 本會保有本申請注意事項之變更、修改或暫停之權利；如有異動將另

公布於本會網站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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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疾病照護品質認證申報資料清單 

序號 申報資料項目 

一  

簡述疾病照護團隊介紹 

1. 申請認證的意義 

2. 照護團隊願景（請自述 200字以內） 

3. 照護團隊發展特色與優勢（請自述 200 字以內） 

4. 照護團隊短、中、長期計畫（請自述 200 字以內） 

5. 前次認證之照護團隊短、中、長期計畫（再次認證必寫） 

二  

環境及設備介紹 

1. 樓層配置說明（請標示與申請疾病相關照護單位所在位置） 

2. 疾病相關單位及設備（請使用醫策會申報資料格式） 

三  基準自評表 1（請使用醫策會申報資料格式） 

四  

醫療照護團隊資料及機構內相關作業程序資料 

1. 評量項目 1.1.3 團隊之短、中、長期發展計畫 

2. 評量項目 1.1.3 團隊之品質提升計畫 

3. 評量項目 1.1.4 團隊之年度工作計畫 

4. 評量項目 1.2.1 團隊成員專業證照（請使用醫策會申報資料格式） 

5. 評量項目 1.2.2 團隊年度教育訓練計畫 

6. 評量項目 1.2.4 團隊成員技術評核計畫 

7. 評量項目 1.2.5 醫師授權機制 

8. 評量項目 1.4.1 團隊之風險管理計畫 

9. 評量項目 1.4.2 緊急災害應變計畫及後送機制 

10. 評量項目 2.2.1 醫療照護計畫 

11. 評量項目 2.2.1 團隊之臨床照護指引 

12. 評量項目 2.2.2 團隊之交班、接班與轉送病人標準作業程序 

13. 評量項目 2.2.2 醫囑執行標準作業程序 

14. 評量項目 2.2.4 團隊運作標準作業模式 

15. 評量項目 2.2.7 出院計畫執行狀況管理機制 

16. 評量項目 3.1.1 疾病照護相關指標資料（請使用醫策會申報資料格式） 

17. 評量項目 3.1.2 品質指標監測機制 

18. 評量項目 3.1.3 臨床稽核機制 

19. 評量項目 3.3.2 參加計畫病人之臨床成效分析 

20. 其他：篩檢的執行成效（乳癌適用） 

五  
上次認證之改善事項及建議事項之具體改善計畫及進度報告（請使用醫策會申
報資料格式） 

說明：繳交資料（如：計畫書、機制程序、指引、就醫經驗調查等）請以疾病照護團

隊為主，而全院性資料為輔，例如：評量項目 1.4.1 風險管理計畫，應針對疾病特性、

相關照護單位及團隊人員訂定相關應變計畫。 
註1： 序號四檔案除「3.1.1 疾病照護相關指標資料」外請提供 PDF檔案。 

註2： 基準自評表填報區間除評量項目及委員共識有特別規範外，以呈現最新之資料為主。 

註3： 申報資料繳交時請依申報資料清單序號，依序放至同個資料夾。 

註4： 當日簡報電子檔請於實地訪視日前一週週一提供。 

註5： 非上述所列申報資料之基準相關準備文件，請於實地訪視當日提供。 


